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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意見表 

機關名稱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

抽查之本會補助計畫編號 審核結果及內容 

一、105-2511-〇-〇〇〇-〇〇〇 

計畫主持人：〇〇〇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105-2116-〇-〇〇〇-〇〇〇 

計畫主持人：〇〇〇 

業務費項下憑證第〇號列支〇〇〇105年 11月 11日

至 12 日住宿費計 1,800 元，未檢附單據，與國內出

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九點，應檢據覈實報支之規定不

符，請繳回。 

 

 

 

 

 

業務費項下憑證第〇號列支非計畫人員〇〇〇106年

4月 20至 26日國內差旅費 13,410元，請繳回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